《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　　为便于各地各部门及社会公众更好理解《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切实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3年，经原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委员会同意，我局会同省有关部门印发《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为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新任务，需要衔接落实。原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委员会职责整合至新成立的数字广东建设领导小组，需要适配新的管理机制。有的部门提出，公共资源交易范围较为广泛，各领域交易标的物不同，交易方式、交易规则、全生命周期管理、风险管理等存在一定差异，且各领域已有相对独立的规则体系，建议将政策名称调整为《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实施细则》，强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
　　二、工作目标
　　通过制定《实施细则》，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运行、服务和数据管理要求，厘清各方主体职责边界，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量，保障交易活动统一规范、开放透明、公平竞争、高效便民，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三、主要内容
　　第一章总则，主要阐述了办法制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基础概念、基本原则，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实行服务、管理与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公共资源交易实行目录动态管理。
　　第二章职责分工，主要明确平台整合共享牵头部门、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的职责分工，明确省平台整合共享牵头部门依托数字广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公共资源交易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
　　第三章平台建设、运行与服务管理，主要阐述了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一平台三系统”建设架构及建设要求，以及运行保障、信息公开等方面管理要求，明确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提供信息、场所、专家抽取、见证、档案等公共服务履职要求，明确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禁止行为以及监督评价机制。
　　第四章数据管理，主要明确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归集共享、开发利用、数据质量监测、数据应用支撑和数据安全防护等方面管理要求。
　　第五章附则，主要明确优先适用条款、办法解释主体、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加强宣传培训，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开展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确保各地各部门、市场主体准确理解《实施细则》内容。推进省电子服务系统优化升级，加强系统联通，强化数据共享，推动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支撑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应用。

